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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市建函〔2020〕40号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

人大三次会议第J20200197号建议的答复

季红燕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中心城区历史风貌建筑集中的街区开发、保护和利用的建议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老城区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中心城区老城区范围界定

根据《玉溪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30年）》，老城区具体范围为红塔区中心地带，北至聂耳路，南临凤凰路，西至南北大街，东到福寿街，面积约34.1公顷；另外还包括北至人民路中段，南至凤凰路，西至珊瑚路，东到南北大街的老五街一片，面积约9.1公顷。您建议中提到的人民路、新兴路和老五街片区属于老城区范围。
（二）老城保护要素分析

玉溪老城于公元937年开始筑城，1276年新兴州设于城内，称为“州城”（1956年以后，陆续拆除城墙，平为街道和建筑物）。历史上玉溪以多变化城市功能演迁至今，从元代砖瓦窑→明代驻兵基地→清朝－民国的滇中商贸集散地，使之成为了解西南城镇历史和社会迁革的鉴证。老城区内，鲜明的方格网状道路体系，传统民居及众多古迹和名人故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、艺术和文学价值，旧城区建筑尺度怡人，造型优美，可作为人们教育和研究的基地。

老城范围内现有省级文保单位2处，分别为聂耳故居和文兴祥商号；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若干，如玉溪文庙等；另外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一些保存较为完整，具有较高历史、艺术价值的名人故居，如棋阳路35号郑氏故居、南门街18号黄允中故居、聂耳路4号李鸿祥故居、新兴路105号赵佩青故居。

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包括：老城形态与路网格局、城市风貌、古宅与名人故居、古迹、传统街市等物质要素以及风俗文化等非物质形态要素。
二、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乡规划的情况

（一）纳入城市总体规划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组织编制《玉溪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30年）》时，将老城区纳入了规划，并且专列为第二十章老城更新规划，对老城区更新原则、保护与发展策略、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及空间分级保护、视觉保护、功能疏散和功能提升、居住和交通条件改善等方面都逐条进行了明确。

“绝对重点保护地段包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兴祥商号和聂耳故居、大成殿、文星阁、区政协兴学学堂、文昌宫、人民路和棋阳路街口居住群落、棋阳路35号郑氏故居、南门街1－5号、南门街18号黄允中故居、聂耳路4号李鸿祥故居、新兴路105号赵佩青故居、小庙街47－48号、玉溪文庙，此范围内严格控制拆建及城市空间尺度。一般保护地段包括重点保护区域周围传统街区，南门街，北门路，人民路，新兴路，小庙街，棋阳路。此范围内要求控制建筑的色彩、层数和形式，力求与传统建筑风格一致。环境协调保护区是老城区风貌影响区，主要包括沿改造区域周边路段的新时期建筑，应采用与传统建筑相协调的形式。”该部分内容还属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条文，对历史建筑和老城区格局、风貌提出了最严格的保护和控制要求。
（二）编制《玉溪老城保护改造规划及老五街修建性详细规划》

2010年5月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编制了《玉溪老城保护改造规划及老五街修建性详细规划》，规划分成两个区域进行规划，老城保护改造规划（34.5公顷）和老五街修建性详细规划（9.1公顷）。

老城保护改造规划提出“城池是‘载体’、文化是‘灵魂’、生态是‘命脉’、设施是‘基本’、民生是‘根本’、旅游是‘支柱’”的总体保护思路，“一城、二轴、四街、十片”的总体规划框架 。对老城区的历史价值、城市景观价值、文化艺术价值、旅游价值等进行了分析，提出了“保护老城整体历史格局和历史文化遗存；改善老城内居民生活环境，提高生活品质；强化老城内历史风貌特色，提升老城空间环境品质；优化老城功能，增强老城活力”的保护规划目标。对区域内修缮类、改造类、更新类建筑进行了分类，对历史街区核心保护区、建筑控制区、环境协调区进行了划定。

老五街修建性详细规划内容包括保护与更新引导两部分；规划目标为：在整体上使传统风貌与现代城市相协调，使街区在完整保存传统历史风貌的基础上，打造以集历史文化展示、传统客栈体验、休闲为一体的传统商住区和文化旅游综合体，最终形成具有“马帮文化”“客栈文化”和“门户商业文化”特色的玉溪老城门户区；采用“一主、一副、三片”的功能布局。规划还对规划实施和分期时序进行了阐述。

老五街列为棚改项目后，2017年2月红塔区政府启动《玉溪市红塔区老五街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》修编工作，2017年6月规划经市规委会同意；2018年8月完成回迁安置地块（原中心客运站地块）土地控规和详规的编制。由于受项目资金平衡、红塔区商业业态变化、城市规划调整等因素影响，以上两个规划一直在修改完善中。目前，老五街片区正在开展前期土地征收工作，在中心城区率先启动了历史风貌建筑集中街区的更新改造，在开发保护利用中将传承玉溪文化特色、建筑风格，修旧如旧，尊重历史、保护历史。

（三）其他相关规划的延伸和技术规定的细化

2016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编制了《玉溪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导则》，规划对中心城区进行了风貌分区，东风中路、珊瑚路、凤凰路、聂耳路围合区域列入历史文化风貌区，区域内以特色鲜明的传统风貌为发展目标，建筑类型以传统商铺、文化及传统居住建筑为主，建筑特征要体现本风貌区内滇中特色、传统延续和文化渗透，并对区域内建筑从空间形态、建筑风格、建筑材质、建筑色彩和禁止要求方面进行了具体管控。
《玉溪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6年修订版）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八十二条对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和历史风貌区旁的新建、改建项目的退让、控制高度、景观控制、绿地等内容提出了保护措施及管控要求。

三、严格规划实施管理，保护历史建筑及风貌
加强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和历史风貌区旁的新建、改建项目土地出让前的管控审核，在规划条件中明确对历史建筑保护、退让、体量、高度、风貌等提出管控要求。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，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、控规、规划条件和《技术规定》对项目中涉及保护和管控的内容进行审查，并充分征求文物主管部门意见，对拟做出行政许可的项目进行广泛公示。严格执行涉及历史建筑保护和管控内容的审核和验收，将其保护和管控建设情况纳入规划核实审查内容，对未按照规划批准方案建设的项目不予通过规划验收。

四、老五街片区棚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

老五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02.5亩，项目分三期进行，于2017年9月发布限制性通告，2018年11月30日发布征收公告启动一期征收，征收土地面积约63亩，项目一期为新兴路、凤凰路两个片区，项目二期、三期暂未启动。整个项目从征地拆迁到后期项目建设，预计总投资在22亿左右。目前房屋征收进展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新兴路片区：新兴路片区自2019年1月7日启动房屋征收协议签订工作，按产权情况分3个批次实施，共签订协议882份，涉及产权人548户，未签协议1户（区农资公司）。房屋拆除工作于2019年6月26日启动，共拆除房屋约3.5万㎡，约占该片区被征收房屋的95%。   

（二）凤凰路片区：1.凤凰路片区自2019年7月23日启动房屋征收协议签订工作，按产权情况分2个批次实施，共签订协议84份，涉及产权人82户，未签协议5户（其中：电信公司、建设银行2户已签订预征收协议，军产、市供销社、新荷源3户未签）。房屋拆除工作已于2020年5月下旬启动，由于该片区征收补偿资金未兑付，临南北大街房屋拆除面临较大困难；2.玉溪市西站南路2号（军产）已与军分区后勤处对接，现按照部队土地置换“两上两下”报件的要求，补充完善材料后尽快完成“一上”报件工作，再继续推进“二上”报件工作。

（三）安置地块（原中心客运站）：原中心客运站地块私产部分已完成征收补偿，被征收房屋已拆除，公产部分土地的收储经与玉交集团协商，要求签订协议后及时付款，受资金支付问题影响，暂未签订征收协议。现正与玉交集团继续协商，争取土地出让后再支付征收补偿款。

老五街改造项目预计本年内将完成新兴路片区扫尾、凤凰路片区、中心客运站片区土地收储和房屋征收工作；完成老五街及安置地块规划方案调整和论证工作；预计年底完成老五街片区土地挂牌出让工作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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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20年9月18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叶鉴敏 13808751319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。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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